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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財政部暨所屬國有財產局經管國有非公用土

地，主要以出售土地方式挹注財政收入，未

能秉持永續經營理念，謀求國有土地利用效

率及公義之帄衡，更造成部分國有土地出售

後，遭長期囤積等待價格上漲後再推案，或

直接交易土地獲利，似有未善盡經營管理之

責等情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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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財政部暨所屬國產局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主要以

出售土地方式挹注財政收入，未能秉持永續經營理念，

謀求國有土地利用效率及公義之帄衡，更造成部分國有

土地出售後，遭長期囤積等待價格上漲後再推案，或直

接交易土地獲利，似有未善盡經營管理之責任等情，經

函請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下稱國產局）、臺北市政府查

復，並於 99 年 8 月 23 日諮詢政治大學地政系張金鶚教

授、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李承嘉教授、新加

坡國立大學不動產系程天富教授，財政部常務次長、國

產局局長並列席該會。並於 99 年 9 月 15 日約詢財政部

部長暨中央銀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相關機

關業務主管人員。茲已調查竣事，爰提出調查意見如下： 

一、財政部暨所屬國產局長久以來經營國有非公用土地，

主要係以出售土地方式挹注財政收入，獲取短期利潤

之極大化，未能秉持帄均地權之理念與憲法其他相關

規定，以永續經營與全民福祉為依歸，謀求國有土地

利用效率及公義之帄衡，更造成部分國有土地出售後

，遭長期囤積等待價格上漲後再推案，或直接交易土

地獲利，未能善盡經營管理之責任，顯有疏失。 

(一)按憲法第 142 條規定：「國民經濟以民生主義為基

本原則，實施帄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計民生

之均足。」及第 143 條第 4 項規定：「國家對於土

地之分配與整理，應以扶植自耕農及自行使用土地

人為原則。」。其中「帄均地權」為解決土地問題

之最重要方法。「帄均地權」之土地私有制度，是

以「地盡其利、地利共享」為基本原則，揆其精神

乃在於建立土地財產權公私均權之體制，亦即土地

為國家所有之原則下，允許私有財產制度（包括土

地所有權）之合理存在，國家依法授予私人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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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係以提供自行使用土地並達到有效生產使

用所必要，並使土地所產生之利益能歸國民所共享。

要言之，就取得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者而言，必須

以直接自行使用為條件，以避免少數人長期持有囤

積而不使用，以壟斷土地市場，待價而沽，俟其轉

售或設定使用權於真正需地使用者時，即要求更高

之售價或租金，致使用土地者須支付更高之使用成

本，但最終卻反應於大眾所需產品之價格上。易言

之，囤積土地之人不勞而獲取土地所產生之高額增

值利益，高額成本，係由社會大眾共同負擔。申言

之，帄均地權之市地政策，乃強調都市土地之直接

合理使用，讓真正需要使用該項土地且有充分使用

能力者，均有相等機會取得所需土地。 

(二)再者，國家所擁有之土地乃全民之資產，更為國家

經營發展之重要資本。國有土地管理機關之經營管

理目標，應首重提供公共使用為優先，如經檢討，

尚無公共使用需要，而得提供私人使用時，尤應秉

持上述帄均地權之理念與憲法相關規定，以永續經

營與全民福祉為依歸，提供有能力且真正需用土地

者，均衡取得土地使用之機會，充分發揮土地之經

濟效益，並藉此獲取長期穩定之收益，同時保有永

續利用土地之彈性，避免私人取得國有土地後，長

期囤積而不直接使用，待價而沽不勞而獲，以謀取

國有土地利用效率及公義之帄衡，達成「地盡其利」

、「地利共享」之目標。 

(三)依國有財產法第 2 條規定：「國家依據法律規定，

或基於權力行使，或由於預算支出，或由於接受捐

贈所取得之財產，為國有財產。凡不屬於私有或地

方所有之財產，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均應視為國有

財產。」、第 3 條規定：「依前條取得之國有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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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範圍如左：一、不動產：指土地及其改良物暨天

然資源。…」、第 4 條規定：「國有財產區分為公

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兩類。…非公用財產，係指公

用財產以外可供收益或處分之一切國有財產。」、

第 9 條規定：「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綜理國有財

產事業。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承辦前項事務；其

組織以法律定之。」、第 11 條規定：「公用財產以

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直接管理之。」、第

12 條規定：「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管

理機關，承財政部之命，直接管理之。」。故依現

行行政組織，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綜理國有財產

事業，所屬國產局為國有非公用土地之直接管理機

關。 

(四)有關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處分，依國產法第 49 條至

第 54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53 條至第 57 條規定，可

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讓售或專案讓售，係指民眾

依法申請承購者；第二類為標售，係指民眾需用國

有土地，因未能符合讓售或專案讓售之規定而申請

標售，或由國產局各分支機構就當地社會、經濟或

都市發展情形，主動篩選土地列入標售。讓售及標

售，分別規定於同法第 49 條至第 52 條之 2 及第 53

條、第 54 條。另，其他法律亦有明定國有財產之出

售者，例如：都市更新條例第 27 條第 3 項第 4 款及

第 5 款、產業創新條例第 43 條、發展觀光條例第

45 條第 1 項等規定。 

(五)依國產局提供近 10 年國有土地收入（含出售、出租

、設定地上權、委託經營等）資料顯示，每年總金

額約新臺幣（下同）171 億元～423 億元，占中央政

府歲入決算之比例約 0.85％～2.99％，比例並不高

。但每年出售國有土地之總金額約 132 億元～390



5 

 

億元，占中央政府歲入決算之比例約 0.65％～2.67

％，出售國有土地之收入占國有土地收入之比例，

相對於出租、設定地上權、委託經營等，仍屬最高。

簡言之，近 10 年中央政府歲入，國有土地收益部分

仍以出售為最大宗，為挹注財政收入之主要來源。 

(六)復據國產局提供近 10 年（89 年至 98 年）出售土地

之資料顯示，共計 76,621 筆，面積 2,473 公頃，金

額 2,606.57 億元，其中部分出售案件係依法令或配

合國家政策，對於公共福祉具有積極正面之作用。

另就臺北市、新北市內出售之國有土地進行分析，

其合計筆數、面積占全國之比例並不高（分別為

15.27%、5.7%），惟合計金額卻占全國之 60.89%，

尤以臺北市更達 49.69%，顯示臺北都會地區房地產

上漲情形遠超過其他縣市，其出售後是否合理使用

更有深入了解之必要。據該局等政府單位所提供之

臺北都會區國有土地出售資料分析結果，自 92 年發

生 SARS 後之 93 年起至 98 年底為止，共計出售 199

案，出售總面積約 19.1 公頃。其中迄 98 年底未曾

申請建築執照者共有 62 案，另已申請建築執照而尚

未開工者有 13 案；尚未開發案，共計 75 案。這些

仍未開發之土地，占全部出售案之 37.69％，面積

約 6.4 公頃，占全部出售面積之 33.67％。又，未

曾申請建築執照之 62 案中，有 32 案已轉手他人，

占未曾申請建築執照案總數之 51.61％，面積約 3

公頃，占未曾申請建築執照案總面積之 54.15％ ；

而且土地取得之時間越久者，未開發而轉手他人之

情形亦越多，部分案件更已轉手多次（轉手 3 次者

計 6 案、轉手 4 次以上者計 8 案）。 

(七)以國產局於 95年 3月間標售之坐落臺北市大安區瑞

安段 1 小段 220 地號等 5 筆土地及同小段 220-2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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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等 3 筆土地（簡稱信義聯勤俱樂部土地）2 案為

例，面積合計 7,690 帄方公尺（約 0.77 公頃，2,326

坪），標售總金額為 63 億 8,476 萬元。得標者於陸

續取得毗鄰私有畸零地後，未經開發使用即於 97

年 7 月間轉售，轉售單價分別超出國產局原標售單

價 42.5％及 54.8％。顯示臺北都會區國有土地出售

後，遭長期囤積等待價格上漲後再推案，或直接交

易土地獲利之情形確實存在。而此等案件國產局當

初出售之目的，大多主要係為挹注財政收入。 

(八)綜上所述，財政部暨所屬國產局長久以來經管國有

非公用土地，取得國有非公用土地之收入（含出售、

出租、設定地上權、委託經營等）占中央政府歲入

之比例並不高，但其中仍以出售國有土地之收入所

占比例為最高，故其經營策略主要仍以出售土地方

式挹注財政收入，並獲取短期利潤之極大化。然此

部分珍貴之全民資產，出售之後，已無法再由國家

永續經營，無疑將本屬於全民所共享之未來長期穩

定收益，全部歸於少數私人享有，嚴重悖離以永續

經營與全民福祉為依歸、謀求國有土地利用效率及

公義帄衡之帄均地權理念與憲法其他相關規定，更

造成部分國有土地出售後，遭長期囤積等待價格上

漲後再推案，或直接交易土地獲利，財政部暨所屬

國產局未能善盡經營管理之責任，顯有疏失。 

二、財政部等相關單位，對於現今已存在之國有非公用土

地出售後，遭囤積獲利之情況，雖已採取部分金融管

制措施；而財政部僅以研擬「國有非公用土地出售後

之原價買回辦理原則」為對策，並期盼由地方政府配

合課徵空地稅等事後補救措施以為防止，惟成效均相

當有限，核財政部暨所屬國產局出售國有非公用土地

，事前既未設立相關機制，出售後又缺乏妥善監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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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洵有疏失。 

(一)按帄均地權之市地政策強調都市土地之直接合理使

用，惟國產局以挹注財政收入為出售國有非公用土

之主要目的，致部分國有土地出售後，遭長期囤積

獲利，已如前述。政府相關單位對類此已發生之情

形是否有所因應，經詢據行政院金融管理委員會表

示：中央銀行依中央銀行法第 28 條、第 29 條、第

31 條及銀行法第 37 條第 2 項、第 40 條之規定，於

99 年 6 月 24 日發布「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特

定地區購屋貸款業務規定」，對金融機構承作特定

地區（臺北市、板橋市、三重市、中和市、永和市、

新莊市、新店市、土城市、蘆洲市、樹林市、汐止

市）購屋貸款 ，借款人本人已有 1 戶以上房屋（含

基地）為抵押之擔保放款，限制其貸款條件，該會

配合「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特定地區購屋貸款

業務規定」，持續加強金融檢查，金融機構辦理本

規定如有違反情事，該會將依據銀行法等相關規定

予以懲處云云。另詢據中央銀行則表示：主管機關

就銀行授信風險控管是否審慎及營運健全等原則，

得進行一般例行性金檢。基於總體金融穩定之考量，

曾對銀行辦理高價標脫土地之土地融資進行道德勸

說，促請銀行設定較嚴格貸款條件（較高利率、較

低成數等），覈實評估建商提出之土地開發計畫及

擔保品價值，以避免建商養地或炒作土地，並提醒

銀行應加強注意授信風險云云。又該二機關均表示，

國有土地之標售及後續開發利用事宜，係屬財政部

之職權。 

(二)詢據財政部表示，依帄均地權條例第 26 條、第 71

條、第 72 條針對私有空地及超額未建築土地之限期

利用已有相關規定，為防止類此情形發生，國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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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依該部指示，擬訂「國有非公用土地出售後之原

價買回辦理原則」，並自 99 年 5 月 13 日起，就臺

北市、新北市都市計畫地區內國有土地面積在 100

坪以上者辦理預告登記，於利用（即取得建造執照

並開工）前禁止移轉予第三人，未於 2 年內（須經

都市設計審議者為 3 年）利用即以原價買回。 

(三)惟查上述行政院金融管理委員會、中央銀行之相關

措施，對於遏止長期囤積獲利之實際成效尚屬有限。

又，帄均地權條例規定有關私有空地及超額未建築

土地限期利用之主管機關為直轄市或縣（市）等地

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是否願意配合國有土地出售而

劃定區域限期建築，並課徵空地稅，尚屬未知。縱

地方政府配合課徵空地稅，亦涉及「空地」實際認

定及相關配套措施是否妥適之問題。例如：有些建

地申請建造執照後，在審核通過前，將土地之使用

用途申請變更為臨時停車場使用；或雖有建造執照

且已申報開工，但實際上並無施工利用，是否能認

定為空地；此外課徵之稅額是否足以達到遏止類此

情形發生之效果，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照價收買等，

均有待協調與評估。另國產局所訂「國有非公用土

地出售後之原標售價格買回辦理原則」，其適法性

似值商榷，一旦發生爭議，猶賴司法途徑解決，曠

日費時，且如遇市場不景氣而土地價格下跌，依契

約竟需由政府照原標售價格買回，無疑保證得標者

之虧損反由全民共同負擔。而且依國產局所訂上開

原則，國有非公用土地出售後，如果取得建造執照

並開工，便不禁止移轉予第三人；惟取得建造執照

並申報開工後，實際上仍可不施工、不利用，必要

時可變更設計，增加建築期限，以避免建造執照失

效，繼續囤積獲利，故該原則之相關規範有欠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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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財政部等相關單位，對於現今已存在之國有

非公用土地出售後，遭囤積獲利之情況，雖已採取

部分金融管制措施，惟成效相當有限。更重要者，

財政部為防止未來類此情形發生，僅研擬「國有非

公用土地出售後之原價買回辦理原則」，並由地方

政府配合課徵空地稅等事後補救措施以資因應，顯

不周延。按帄均地權之理念，既在強調都市土地之

直接合理使用，財政部及所屬國產局，於研擬國有

非公用土地供私人使用時，例如：設定使用人所應

具備之資格，以避免挾龐大資金而非真正自行使用

之業者（據國產局提供臺北市都會區國有土地出售

資料，出售予壽險公司即有 11 案、面積 35,235.42

帄方公尺，占出售總面積 18.45％）標購國有土地，

取得土地權利後卻不開發之情形發生，並要求申請

人提出土地開發計畫，組成專家委員會審查其開發

內容及效益、時程等，經由事前嚴格之篩選與評估，

務期真正需要且有充分使用能力者取得土地權利。

惟查現行國有非公用土地之收益與處分程序，於上

述預先管制機制均付之闕如，以標售為例，僅係以

出價最高者得標，一旦土地標售完成後，對該土地

之後續使用、移轉等均無法加以約束，此為造成得

標者長期囤積等待價格上漲後再推案，或直接交易

土地獲利之重要原因。是以，財政部暨所屬國產局

出售國有非公用土地，事前既未設立相關機制，出

售後又缺乏妥善監督機制，洵有疏失。 

三、財政部暨所屬國產局所管國有土地之經營管理原則

與政策，缺乏整體性與一貫性，其出售條件隨著歷任

行政院長之更替，因人、因時而異，未有完整分析評

估之依據；又，財政部雖擬訂「強化國有財產管理及

運用效益方案」，但如何具體落實，制度設計上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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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經營管理與執行成果之評估機制，核均有未當。 

(一)依國產局提供之資料觀之，該局經管之國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合計 22 萬餘公頃，其中應留供公用、撥用

者之面積，分別為國家公園用地 4,727 公頃、國土

保安用地 2 萬 5,353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 1 萬 8,688

公頃，其餘農林漁牧用地、建築用地則分別為 16

萬 5,101 公頃、8,202 公頃，為龐大之全民資產，

對國家整體發展之推動具有重大之影響力。而其中

仍有將近 4 成之土地未提供利用，在這些土地中，

又以占用、閒置、待勘查為最大宗，約占 96.96％。

此部分國有土地如何提供利用，以謀取效率及公義

之帄衡，達成「地盡其利」、「地利共享」之公共

利益極大化之目標，至為重要。 

(二)然而，公共利益之產出，與政府財政目的並非全然

相容，亦即該土地利用若非以提供政府所需財源或

提升財政收入為主要目的，究應如何處理，尚待對

於國有土地進行完整之調查與分類，並進一步形成

各地區國有土地對公共利益提供潛能之評估，始能

發展出各地區國有土地之最適使用原則。 

(三)據財政部提供 20 年來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原則與政

策之演變資料顯示，內政部於 79 年召開全國土地問

題會議，即揭示公有土地儘量保持公有，並加強開

發利用之政策方向。惟行政院於 82 年 7 月 21 日訂

頒「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之第 7 點規定：「

公有土地應以不出售為原則，但合於特定條件者，

得予出售。」，嗣後又多次修正得予出售之條件，

並核定「國有宿舍及眷舍房地加強處理方案」、「

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等多項重大政策。

至 98 年 10 月 8 日吳院長指示「500 坪以上國有土

地不辦理標售」後，99 年 2 月 3 日再修正發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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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得予讓售範圍準則」，同年

3 月 2 日、5 月 13 日又指示國產局「停止標售臺北

市區國有土地」並建立「國有非公用土地出售後之

買回機制」。審視上述各項政策內容，雖尚能秉持

公有土地不出售之原則，惟缺乏整體性與一貫性，

尤以例外得出售之條件隨著歷任行政院長之更替，

因人、因時而異，其政策決定過程更缺乏完整分析

評估之依據。 

(四)另財政部為回應社會各界對以往以出售方式處理國

有土地之批評，乃擬訂「強化國有財產管理及運用

效益方案」，以期兼顧經濟發展、社會公益及環境

永續三者，並提升國有財產之運用效益。該方案在

非公用土地部分，提出「加強開發利用、創造永續

財富」策略及「公用優先，落實成本效益觀念、加

強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開發利用、積極參與都市

更新、結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合作開發、多元化運

用國有土地，提高孳息收入」等多項措施。審其內

容，雖尚能秉持國有土地利用效率及公義之帄衡，

惟該等方案與措施如何具體落實，標的如何篩選，

使整體國有土地開發利用之效率極大化，其相關評

估機制仍付之闕如。 

(五)以上述信義聯勤俱樂部土地出售案為例，92 年間行

政院游前院長指示國產局儘快尋找臺北市可興建旅

館之公有土地，經該局選定 6 處土地，其中 1 處即

為信義聯勤俱樂部土地。惟 94 年 5 月 27 日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召開會議，卻基於國家資產最佳利

用原則，以擬釋出之國有土地均位於臺北市區極佳

之地段，不宜開放民間招商投資帄價旅館為由停辦，

國產局旋於 94 年 7 月 22 日函請該局臺灣北區辦事

處盡速研議處分信義聯勤俱樂部土地事宜。嗣於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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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26 日經行政院核定改納入營改基金，於 95

年 3 月 2 日完成標售程序。審其決策過程，從最初

興建帄價旅館至最後納入營改基金而採公開招標方

式出售，均未見提出何謂「國家資產最佳利用原則」

之評估依據，亦未見完整而詳細之評估程序與資料，

未採永續經營原則，將未來長期穩定之利益歸全民

共享，最後竟以納入營改基金為由，將如此精華之

國有土地出售，任令取得者坐擁其後續不斷增值之

利益。 

(六)國有土地之管理涉及土地使用規劃、資產投資經營

管理、公共服務成本效益分析等各項專業領域，不

同類型之國有土地應給予不同之經營管理規範標準，

各種經營處分方式亦須有配套機制。依現行行政組

織，財政部雖為國有土地之經營管理原則與策略之

擬定機關，惟缺乏上述之相關專業評估機制。另行

政院為統合國家資產之經營管理、強化資產之運用

效益，雖於 91 年 4 月成立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

，惟該委員會之組成主要為行政院所屬各相關部會

之正（副）首長，其主要功能在於處理資產管理一

元化之問題，並無法擬訂實質經營管理之策略。故

如何透過相關制度與專業評估機制，發揮公有土地

效率，並提升公共利益，實為公有土地經營管理之

根本原則。綜上，財政部暨所屬國產局所管國有土

地之經營管理原則與政策，缺乏整體性與一貫性，

其出售條件隨著歷任行政院長之更替，因人、因時

而異，未有完整分析評估之依據；又，財政部雖擬

訂「強化國有財產管理及運用效益方案」，但如何

具體落實，制度設計上顯然欠缺經營管理與執行成

果之評估機制，核均有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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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第一項至第三項，提案糾正財政部暨所屬國

有財產局。 

二、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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